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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委
云 南 省 教 育 厅

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委 云南省教育厅

关于申报第二届云南省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

名师工作室的通知

各州、市教育体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有关中小学：

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全面加强和改进

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（2023—2025）》和《云南省

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文

件精神，根据《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委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

云南省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工作室建设与管理办法的通

知》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第二届云南省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

育名师工作室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申报条件

（一）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、基本路线、基本方略，贯彻

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具

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，热爱学生思想政治教育、心理健康

教育和管理服务工作，品行端正、师德高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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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身心健康，年龄条件原则上要求退休前能任满一届，

引进的银龄名师年龄条件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应为学校专职心理教师，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

称或心理学等相关专业博士学位，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8 年以

上，目前承担一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任务，能有效开展课程教学、

咨询、服务、督导、课外实践和社会服务等活动，专业素养扎实、

科研能力突出、团队引领优良、教学成果显著、咨询服务成效突

出。

（四）有一定的组织、培训、管理和指导能力及强烈的自我

完善、自我突破、自我发展的愿望，热心于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

养工作。

（五）优先考虑一线从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专家，云南省

学校心理健康工作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、学校和科研院所咨询心

理学或临床心理学著名教授、医疗系统有医教结合经验的专家教

授，已经获得“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”“省突出贡献专业技

术人才”称号、享有“国家政府特殊津贴”“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”

专家、特级教师、云南省“万人计划”教学名师、“兴滇英才支持

计划”教学名师等称号之一的教师，入选教育部“国培计划”等专

家库的教师和主持过州市级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工作室且效果良

好的教师。

二、遴选程序

（一）申报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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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遴选要求的高校教师由所在高校推荐申报，每所高校推

荐 1 人；中小学教师（包括心理教研室）由州市教育体育局推荐

申报，每个州市推荐 2 人；省属中小学由昆明市教育体育局统一

组织推荐申报，并为省属中学和小学各单列 1 个名额。填写申报

表（见附件），由推荐单位审核同意，于 2025 年 6 月 16 日（星

期一）前将申报表及相关资料一式 5 份报送至云南警官学院联系

人邮箱，由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出具 1 份廉洁自律和师德师风证

明，同时以上材料电子版发送至联系人邮箱，邮件名称为“单位

名称+名师工作室”。

（二）评选环节

2025 年 6 月，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组织专家评审组进

行评审，确定工作室主持人候选人，经审核并公示无异议后予以

认定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各州市教育体育局和各高校要严格按照《云南省大中小学心

理健康教育名师工作室建设与管理办法》要求，按照“谁推荐、

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严格程序、严守标准，切实履行好审核职责，

确保推荐人选和申报内容真实可靠，确保推荐的过程公开、公平

和公正，择优推荐。学校党委负责对推荐人选的德、能、勤、绩、

廉综合考察，确保推荐人选政治合格、遵纪守法、业绩突出。

省委教育工委学生工作部

联 系 人：戴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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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0871-65100142

云南警官学院

联 系 人：王鸿

联系电话：15812102599

电子邮箱：184245861@qq.com

邮寄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教场北路 249 号，云南警官

学院心理健身教研中心

附件：云南省大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工作室申报表

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委 云南省教育厅

2025 年 6 月 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